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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年度业绩快报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，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

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，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一、2024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注：本公告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

二、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

1、报告期经营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66,585.13 万元，比去年同期下降 8.50%。

公司实现营业利润为 10,895.07 万元，比去年同期下降 68.44%；利润总额为

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

营业总收入 366,585.13 400,628.61 -8.50% 

营业利润 10,895.07 34,521.01 -68.44% 

利润总额 10,807.81 33,727.08 -67.96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,725.93 31,574.19 -62.86% 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 
7,532.84 27,607.22 -72.71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） 0.3202 0.8723 -63.29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.07% 24.16% -16.09% 

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

总资产 367,307.76 397,193.05 -7.52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1,274.10 143,406.90 5.49% 

股本 36,910.03 36,385.39 1.44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

（元） 
4.10 3.94 4.06% 



10,807.81 万元，比去年同期下降 67.96%；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

11,725.93 万元，比去年同期下降 62.86%；基本每股收益为 0.3202 元，比去年同

期下降 63.29%，主要原因如下： 

（1）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366,585.13 万元，同比 2023 年下降 8.50%。

其中：公司通过对海外市场持续多年的深耕细作与合理布局，打造具有差异化的

品牌优势，有效增强了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，海外市场呈良好增长态势，实现营

业收入为 292,829.35 万元，较 2023 年同期增长 13.68%；中国市场受经济环境和

竞争态势的影响，公司从聚焦规模扩张调整到选择价值客户做深耕，实现营业收

入约为 73,755.78 万元，较 2023 年同期下降 48.44%。 

（2）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毛利率约为 27.97%，同比 2023 年下降约 1.60%。面

对竞争挑战，公司积极应对，持续聚焦于成本控制、定价策略优化以及产品结构

调整等经营策略的高效实施，下半年毛利率较上半年有所提升。 

（3）报告期内公司秉持战略前瞻性，坚守长期主义投入策略，紧密围绕市

场需求，优化产品战略布局，全力提升产品研发能力，凭借卓越的产品表现与深

厚的技术积累，公司荣膺“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”殊荣。 

与此同时，公司持续加强人才梯队、品牌营销、渠道建设与运营能力等关键

维度的强化工作，以提升综合竞争力。由于上述战略举措的推进，费用较 2023 

年同期有所增长，对净利润产生影响。 

（4）报告期内公司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 4,193.09 万

元（2023 年同期为 3,966.96 万元），主要系公司收到的各类补贴、单独进行减值

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以及利用闲置资金投资收益所致。 

2、报告期财务状况 

报告期末，总资产余额为 367,307.76 万元，比期初减少 7.52%；归属于上市

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余额为 151,274.10 万元，比期初增加 5.49%；股本为

36,910.03 万元，比期初增加 1.44%；每股净资产 4.10 元，比期初增加 4.06%。 

三、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

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 2024 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

绩不存在重大差异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

本次业绩快报相关数据是公司财经管理部初步测算的结果，尚未经会计师事

务所审计，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，最终具体财务数据将在

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、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、会计机构负责人（会

计主管人员）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； 

2、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 年 2 月 28 日 


